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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88）

二零二一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表決結果公告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行二零二一年第
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已於2021年7月9日（星期五）於中國北京市建國門內
大街乙18號本行總行舉行。

本行於臨時股東大會當日之已發行普通股總股份數目349,983,033,873股，此乃股東有權
出席並可於臨時股東大會上表決贊成、反對或棄權任何提呈之決議案的股份總數。上述
普通股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就提呈之決議案進行投票時，未受任何限制。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的股東和代理人共100人，共持有本行299,342,308,013股普通股股份，佔本行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的85.530520%，具體如下表所示：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100

　其中：A股股東人數 97

　　　　H股股東人數 3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299,342,308,013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288,468,250,831

　　　　H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10,874,057,182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數佔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比例（%）

85.530520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82.423496

　　　　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3.107024

註： 出席會議的股東包括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以及通過網絡投票出席會議的股東。因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無需由
本行優先股股東審議，優先股股東未出席臨時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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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由副董事長張青松先生主持。臨時股東大會以投票方式
進行表決。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被委任為臨時股東大
會之監票人。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國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
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的規定；臨時股東大會的表決方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
法》、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和本行公司章程（「本行章程」）的規定。本行在
任董事15人，出席14人，董事長谷澍先生因其他公務安排未能出席本次會議；本行在任
監事8人，出席8人；董事會秘書因其他公務安排未能出席會議；其他高級管理層成員列
席會議。

表決結果

茲提述本行日期為2021年6月23日的臨時股東大會通函，當中列載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
呈供股東審議及批准的各項決議案的詳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前述
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於臨時股東大會所提呈的各項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
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選舉吳聯生先生擔任
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

299,287,509,721
(99.981694%)

572,250
(0.000191%)

54,226,042
(0.018115%)

以上普通決議案已獲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及代理人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的過半數
同意，表決通過。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2. 審議及批准本行減記型無固定期

限資本債券發行計劃
299,272,621,721

(99.976720%)
15,467,950

(0.005168%)
54,218,342

(0.018112%)

以上特別決議案已獲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及代理人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的過三分
之二同意，表決通過。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有關監管規定，涉及重大事項，持有
本行有表決權股份數5%以下A股股東的表決結果如下：

議案名稱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選舉吳聯生先生擔任
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

24,864,812,540
(99.996756%)

569,800
(0.002291%)

236,900
(0.00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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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見證

臨時股東大會經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蘇崢律師和袁冰玉律師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
書，認為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
施細則》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召集人資格以及臨時股東大會的表決
程序等相關事宜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公司股
東大會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及本
行章程的規定，臨時股東大會的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韓國強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1年7月9日

於本通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谷澍先生、張青松先生、張旭光先生和林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朱海林先生、
廖路明先生、李奇雲先生、李蔚先生、吳江濤先生和周濟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肖星女士、王欣新先生、
黃振中先生、梁高美懿女士和劉守英先生。


